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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

號

承辦人：陳坤元

電話：04-22289111#53654

電子信箱：dryats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水利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水污設字第11100017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興

建、移轉及營運案(BTO)」甄審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乙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甄審結果「聯合水業股份有限公司」及「友沛水務股份有

限公司」序位加總相同且為最低，依本案甄審辦法規定，

序位加總相同時，以「獲委員評定序位第一最多者」為第

一名，係以「友沛水務股份有限公司」為最優申請人、

「聯合水業股份有限公司」為次優申請人。

正本：鄭委員冠宇、盧委員重興、張委員鎮南、程委員淑芬、洪委員介偉、陳委員建

隆、范委員世億、韓委員乃斌、林委員志鴻、丁委員居正、林委員漢昌、美商傑

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副本：本府水利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51110004491

■■■■■■污水設施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1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












